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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办理类型 B〕

〔是否公开 是〕

西民函〔2023〕44号

关于西山区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170号
建议答复的函

陈永丽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城改后“村改居”社区工作的建议》

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“村改居”是城市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社区模式，虽披上

了城市的外衣但不同于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，其运行机制、思维

观念、工作重点、工作方法大部分停留在原村委会管理方式，社

区服务职能与管理职能混乱，社会矛盾较多；社区自治能力不强，

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，缺乏社区管理专业人才；新迁入的居民

日愈增多，管辖楼栋和人口暴增，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社区

治理难度、压力、精度、水平存在较大困难。城改后失去集体经

济收入支撑，工作经费紧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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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关于“建立健全“村改居”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过程中的管理

机制，给予“村改居”社区管理工作程序上的指导和政策帮扶，引

导好“村改居”社区顺利向城市社区过渡。”的建议。

村改居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，原来的一些自然村拆迁或

合并，村民居住的平房变成楼房，身份变成城市居民的一个过程，

改居后的居民集中住在一个社区，聚集成一个群体。其具有独特

的特点：社区位置上具有特殊的区域性，社区居民间高度熟知并

形成特定的文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等。传统村委会的职能主要是管

理本村事务，管理的是本村村民，以及对村经济组织进行管理，

而城市社区的职能主要体现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上，实现的是服

务职能，管理的对象不再只是原来的村民，还要面对很多流动外

来人口，对待经济部分不再进行统一管理。从基层群众自治性组

织的属性来看，只有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两类，从西山

区的实际情况来看，西山区已全部完成村改，所有社区均纳入城

市社区管理。由政府负责市政建设、治安管理、消防等社会事务，

逐步达到中心城区的管理要求。

关于“合理对社区进行区划调整，综合考虑社区管理人口数

量、房屋数量、面积、地理位置等实际情况，合理拆分社区，成

立新社区。”的建议。

按照《昆明市城乡社区设置指导意见》《西山区社区设置暂

行规定》相关规定，城乡社区设置需满足四界清晰、规模适宜、

配套齐全等基本条件。一般以道路为界，管辖区域相对规整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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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上不得由不接壤的跨区域组成；居住区相对独立或相对集中，

综合考虑地域面积适中、社区成员单位分布等要素，以社区管辖

户数以社区内住宅套数作为基本标准，城市社区管辖户数一般在

3000 户以上，新建住宅小区居民入住率达 50%以上方可设置。

管辖面积应在 0.3平方公里以上，以 0.3-0.5平方公里为宜，辖区

内大部分居民步行 15分钟内可到达社区办公地点。社区“两房”

面积必须达 400平方米以上，每百户居民拥有的城乡社区综合服

务设施面积不得低于 30平方米，同时合理配置养老、托育、助

残、文化、体育、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，并完善无障碍服务功能。

社区设置一般由街道办事处向区政府报请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

的请示，由区政府作出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决定。

关于“对已完成城改的村改居社区给予城市社区同等标准支

持，统筹配置好人、财、物等资源，平等对待村改居社区。”的

建议。

基于目前西山区的实际情况，除了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

分村改居社区每年 10万元，城市社区每年 20万元外，其余日常

办公经费、人员经费、工作经费等保障基本按照同等标准支持，

不存在未平等对待的情况。例如人员配置，选任的一律遵照组织

法执行，招聘的一律按照管辖户数进行配备，3000 户及以下的

不超过 3人；3000户-1000户的不超过 5人；10000户及以上的

不超过 7人。包括社区工作者待遇保障也是严格按照统一标准执

行。

关于“加大对“村改居”社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培训，尤其

社会专业人才的引进，提高社区工作人员服务能力，强化服务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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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群众的本领。”的建议。

2022 年，区委区政府印发了《西山区社区工作者管理若干

规定》，规定中对社区工作者教育培训的内容进行了专门规定，

尤其提出支持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

试，区级、街道分级组织开展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前培训，按照

每年不低于社区工作者 30%的比例组织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

考试。凡年龄 45周岁以下的社区工作者原则上在岗 5年内应取

得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，逐步实现社区工作者持证上岗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
民政部门作为相关业务指导部门，下一步，我局将加强对社

区工作的调研力度，进一步加大基层政权与社区治理领域相关政

策宣传和业务工作指导，持续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，不断夯实

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工作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2023年 9月 26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雕 68220583）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，区政府办公室。


